
○广岛大学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客房规则 

  (平成23年3月8日规则第5号) 

广岛大学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客房规则 

（主旨） 

第1条 本规则基于广岛大学校规（平成16年4月1日规则第1号）第28条规则，制定广岛大学

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内客房设置等相关必要事项。 

（设置） 

第2条 广岛大学（以下称「本校」）为提供校外来访人士暂时性住宿，特于广岛大学医院梁

山泊（住宿会馆）内设置客房。 

（使用者条件） 

第3条 使用客房者，应符合下列任一条件。 

(1) 经本校职员介绍的校外来访人士 

(2) 本校职员 

(3) 其他获得院长许可人士 

（使用期间等） 

第4条 使用客房期间以3个月为限。 

2 不拘前项规则如何，该当前条第2号规则者使用期间为5日内，必要时得延长至10日。 

3 使用客房时间为下午4点起至翌日上午10点止。 

（使用申请及许可） 

第5条 欲使用客房者原则上必须于使用之日前6个月起至前一日止预约，并向院长提出广岛

大学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客房使用申请书（样式如附表）申请。 

（变更使用等） 

第6条 使用客房者（以下称「使用者」）于申请内容变更或欲取消使用时，应迅速向院长提

出。但若为变更使用日及延长使用期间，须另行提出申请。 

（遵守事项） 

第7条 使用者必须遵守下列事项。 

(1) 不得将客房全部或一部转借他人。 

(2) 不得擅自移动房间物品。 

(3) 注意门户及用火安全。 

(4) 其他院长认为必要之事项 

 （取消使用等） 

第8条 院长有权于使用者违反前条规则之遵守事项或造成客房营运重大影响时，取消或停

止其使用。 

2 除前项规则外，院长有权于本校产生紧急使用之必要时，取消或变更使用条件。 

 （补偿责任） 

第9条 本校对于因前条规则造成使用者之损害，不负补偿之责。 

（损害赔偿） 



第10条 使用者因故意或过失造成客房设施，设备，物品等遗失损坏等损害时，须遵从本校

职员指示立即回复原状，或负损害赔偿之责。 

 （经费负担等） 

第11条 使用者须先行缴付下表所定金额以作为客房使用经费（以下称「使用费」）。住宿超

过1个月以上者，得以月为单位，于本校指定期限内分段缴付。 

区分 使用费（一晚） 

短期住宿（6日以内）者 3，500日元 

长期住宿（7日以上3个月以内）者（需每日

更换床单者除外） 

3，300日元 

长期住宿（7日以上3个月以内），需每日更

换床单者 

3，500日元 

2 既缴费用，不予退还。惟因天灾等不得已事由取消使用时，退还使用者全额费用。若依

第6条规则提出变更申请时，则退还使用者下表所定金额。 

区分 使用费（每一晚） 

短期住宿（6日以内）者 2，500日元 

长期住宿（7日以上3个月以内）者（需每日

更换床单者除外） 

2，300日元 

长期住宿（7日以上3个月以内），需每日更

换床单者 

2，500日元 

（事务） 

第12条 客房维持及管理相关事务，由霞校区营运支援部财务组处理。 

（杂则） 

第13条 除本规则外，其他客房使用相关必要事项，由医院裁定。 

   附 则 

 本规则自平成23年4月1日起施行。 

   附 则（平成26年7月14日规则第67号） 

 本规则自平成26年7月14日起施行，依据本规则修正之广岛大学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

客房规则自平成26年6月1日起適用。 

 

 

 

 

 

 

 



別記様式(第5条関係) 

广岛大学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客房使用申请书 

 

广岛大学医院院长  先生/女士 

                                                          所属单位 

                                                          姓    名                     ㊞ 

                                                          分机号码                                 

 

本人填具下表以申请使用广岛大学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客房。 

若经许可，愿遵守广岛大学医院梁山泊（住宿会馆）客房规则。 

 

表 

 

使 用 期 间  
自 平成   年   月   日 下午 4点起 

至 平成   年   月   日 上午10点止 
(   晚) 

使 用 房 间       号  室   

使 用 者 名  
单 位  

姓 名                    先生/女士 

每日更换床单需

求 

※ 长期住宿（7日以上3个月以内）基本上床单每周更换一次。若希望每日更换，请于□栏中

打勾 (レ)。 

□ 希望 

分 段 缴 付

需 求  

※ 长期住宿（1个月以上3个月以内）得以月为单位分段缴付使用费。若希望分段缴付，请于

□栏中打勾 (レ)。 

     □ 希望 

备   考   

                                               

 

使 用 期 间  
自 平成   年   月   日 下午 4点起 

至 平成   年   月   日 上午10点止 
(   晚) 

使 用 房 间       号  室   

使 用 者 名  
单 位  

姓 名                    先生/女士 

分 段 缴 付

之 期 限 等  

１．平成  年  月  日 ～ 平成  年  月  日（    晚） 

   日元       缴付期限 平成   年   月   日 

２．平成  年  月  日 ～ 平成  年  月  日（    晚） 

   日元       缴付期限 平成   年   月   日 

３．平成  年  月  日 ～ 平成  年  月  日（    晚） 

   日元       缴付期限 平成   年   月   日 

备   考    

以上申请业经核准，兹此通知。 

 

            先生/女士             

霞地区運営支援部財務グループリーダー   印  

霞地区運営支援部財務 

グループリーダー 
担当主査 担当 

決裁 平成  年  月  日 

申込 平成  年  月  日 

    


